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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 清 公 佈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刊發的招股章程。

董事會謹此提呈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注意招股章程的手民之誤。於招股章程第30及

第117頁，其載述記錄日期為「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」。本公司謹此澄清，記錄日

期應為「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三日（英國時間）」。招股章程的中文版本第30及第117

頁亦載有相同的手民之誤。

董事認為，招股章程出現的手民之誤不屬重大且並無改變招股章程的披露事項。

董事確認，並無對招股章程所載任何事項構成影響的重大變動，亦無出現新的重

大事項導致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1.13條刊發補充招股章程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西部水泥有限公司

張繼民

主席

香港，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張繼民先生、王建禮先生、羅寶玲女士及田振軍
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馬朝陽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港衛先生、黃灌球先生
及譚競正先生。


